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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医大发〔2025〕140 号

重庆医科大学
关于印发《重庆医科大学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与

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学校各党政管理机构、教学科研机构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

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34 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加强

和规范普通本科高校实习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教高函〔2019〕

1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规范和加强学校各专业实践教学基地的建

设和管理，充分发挥实践教学基地的重要作用，提高实践教学

质量，学校制定了《重庆医科大学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与管理办

法（修订）》，经 2025 年 7 月 9 日第 21 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

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广泛宣传并遵照执行。

重庆医科大学
2025 年 7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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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医科大学
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实践教学基地是高等院校进行实践教学的重要场

所，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切实提高学生实践能力，推进

产教融合、科教融汇，促进教学、科研与行业、企事业单位有

机结合，规范和加强学校各专业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和管理，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20〕34 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普通本科高

校实习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教高函〔2019〕1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实践教学基地是指具有一定规模且相对稳定，与

学校建立合作关系，为我校各专业学生进行实践教学提供技术

设备支持、教师指导与实践场所的医疗卫生机构、科研机构、

机关、企事业单位等。

第三条 实践教学基地有三大教学任务，即完成教学工作，

培养合格人才；提高实践教学教师综合素质，培育优秀的师资

队伍；强化专业建设和教学资源建设。

第四条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与管理遵循“医教协同、校企联

合、资源共享、优势互补、共赢发展、动态调整”的原则，促进

学校与实践教学基地医、教、产、学、研协同创新，科学发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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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

第二章 实践教学基地的建立

第五条 实践教学基地根据建设目标、服务对象和承担的

教学任务，由校级和院级层面分层管理。

校级实践教学基地是指学校层面建立的基地，由学校与基

地签订协议，服从校院两级管理，承担学校专业理论教学或实

习教学任务的实践教学基地；

院级实践教学基地是指学院建立的基地，由学院申请，学

校批准与基地签订协议，服从学院管理，学校履行监督职责，

承担该学院实习教学任务的实践教学基地。

第六条 重庆医科大学临床实践教学基地是指承担我校临

床理论教学和（或）临床实践教学任务的相关级别和类别的医

院。我校临床实践教学基地包括附属医院、临床教学培训中心、

教学医院、实习医院、社区医学实践基地。

第七条 附属医院的教学、科研、学科建设工作接受学校

的指导、管理、考核和监督，其主要教学任务包括临床理论教

学、临床见习、临床实习及指导安排临床教学培训中心、教学

医院、实习医院的教学任务。附属医院的建立按照《重庆医科

大学新增附属医院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重医大发[2024]110 号）

文件规定执行。

第八条 临床教学培训中心、教学医院接受学校临床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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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属医院）的教学指导、教学管理和教学质量监督。临床教

学培训中心的主要教学任务包括临床理论教学、临床见习、临

床实习，教学医院的主要教学任务是临床实习。

建立临床教学培训中心和教学医院，首先由医院提出书面

申请报告，经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向学校申报，由学校组织

专家组对医院进行评审。评审合格后，双方正式签订协议，学

校下达文件确认并挂牌。

第九条 实习医院是指除我校附属医院、临床教学培训中

心、教学医院以外，愿意按我校教学要求，服从学校附属医院

教学指导和管理，承担实习教学任务的医疗单位。附属医院与

实习医院之间通过签订协议规范双方的权利、义务，保证实习

教学的正常、稳定进行，保证实习质量。

第十条 社区医学实践基地的建立由附属医院、临床教学

培训中心、教学医院、实习医院对本区域内符合条件的社区卫

生服务中心、乡镇卫生院等进行考察，考察通过后，双方签订

社区医学实践基地协议书，服从附属医院、临床教学培训中心、

教学医院、实习医院教学指导和管理，承担社区实习教学任务。

第十一条 非医学类实践教学基地是学校临床实习以外的

实践教学基地，主要承担非医学及医学相关类专业的专业实习、

毕业实习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等实践教学任务。非医学类实践

教学基地根据相关专业实习教学需要和实习基地发展需要共商

建立，基地的准入评估标准和教学质量评估标准，由专业所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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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的具体要求制定。

基地服从学院的教学指导、教学管理和教学质量监督。基

地准入由各学院组织对符合教学条件的单位进行考察论证，考

察合格后由学院向教务处提出申请，经教务处和分管校领导审

批同意后，由学校与单位签署合作协议，挂牌为“重庆医科大学

××学院实习基地”。各学院要制定学院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和管理

文件制度和质量评估标准，定期组织专家对基地的教学条件、

教学资源、教学质量、师资力量等进行检查，检查记录和持续

改进相关情况报教务处备案，确保实习质量。

第三章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和职能

第十二条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贯彻互惠互利、共同发展、

实现双赢的精神。学校各职能部门和有关学院要通力协作，主

动为实践教学基地服务，提供业务指导、师资培训、科研和教

育资源、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支持。各实践教学基地应重视教育

教学工作，认真完成各项教学任务。

第十三条 教学建设：学校教务处负责制定实践教学基地

建设和管理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；各学院根据学校各项规章

制度，结合自身特色和各专业实习需求，制定相应的基地管理

和建设制度文件，指导基地根据承担的教学任务制定各项管理

制度。

第十四条 基本教学设施建设：实践教学基地应不断加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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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经费投入，购买教学用仪器、模型、多媒体设备、教具、

图书资料等。根据需要，设置教学办公室、教室、技能训练室、

实习生值班室、活动室、宿舍、食堂等，确保教学和生活条件。

第十五条 师资队伍建设：实践教学基地要建设一支学历

层次较高、能力较强、具有良好医德医风和工作作风良好、学

术水平较高的专、兼职教师队伍。临床教学基地参与临床理论

教学与实习教学的教师职称应符合《重庆医科大学临床教学规

范》相关规定；其他实习基地的实习带教教师应具备中级及以

上技术职称并经基地准入遴选。

第十六条 质量建设：为保障本科教学质量，学校定期对

学院实践教学工作进行评估检查和指导，学院对实践教学基地

进行评估、指导，及时应用评估结果推动实践教学基地持续改

进。

第十七条 学生管理：学生在实习期间接受学校和实践教

学基地双重管理。实践教学基地指定专人具体负责实习教学和

实习生教育管理工作。各实践教学基地在加强学生理论教学和

实习教学的同时，还应注意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、组织纪律、

医德医风和工作作风等方面的教育，保障学生实践安全，做好

学生后勤保障管理工作，建立学生意见反馈渠道。

第十八条 管理机制：学校对实践教学基地负有指导和监

管责任，负责统筹管理和合理调配实践教学基地的教学资源，

通过强化制度建设和创新管理运行机制，确保各级各类基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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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持续发展，确保人才培养质量与基地建设相互促进和共同提

高；各学院承担各实践教学基地的教学组织、教学管理、对基

地教学质量及教学建设规划指导等责任。学校将学院实践教学

基地建设与管理纳入学院年度考核指标。

第十九条 学校根据实践教学基地评估情况、人才培养质

量、教学资源建设等，对实践教学基地实行动态管理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二十条 新办专业在专业申报时，应有实践教学基地规

划方案。在专业进入实习前一年，应制定出实习大纲和毕业考

试办法报学校教务处批准后执行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未尽事宜参照学

校有关规定执行。原《重庆医科大学教学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》

（重医大文﹝2018﹞143 号）废止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学校授权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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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医科大学校办公室 2025 年 7 月 14 日印发


